附件2
黑龙江省科技创新创业共享服务平台

专业咨询子平台咨询机构加盟方式（征求意见稿）

为有效实现黑龙江省科技创新创业共享服务平台（以下称‘总平台’）专业咨询栏目（以下称“子平台”）的科技创新创业咨询服务功能，充分发挥我省咨询中介机构资源优势；并保证咨询子平台发挥对咨询及中介活动有力、有序并且有效的支持作用，现将合作单位加盟咨询子平台的方式作如下说明：
1、加盟方式

（1）凡在建设期加盟咨询子平台共建并开展科技咨询服务的咨询中介机构或组织，则需先填报申请表（详见附件3）；凡在咨询子平台正式运行期加盟可直接在咨询子平台注册。法人加盟需提供法人身份证明（工商执照、机构代码证或社团组织证照等原件及复印件）；法人机构下属单位可持主管单位法人证件及其法人出具的介绍信办理加盟注册。
（2）经总平台管理中心核准申请后，申请单位即可通过本咨询服务子平台向社会发布其服务信息；但其信息务须完整真实。
（3）一经加盟后，咨询子平台即向加盟机构颁发由黑龙江省科技创新创业发展共享服务平台管理中心签署的黑龙江省科技创新创业科技咨询服务机构证书和牌匾。
2、加盟机构的权利

（1）普通加盟机构具有的权利：
a.有权参与或拒绝平台组织的公益性或有偿咨询服务项目；

b.有权要求平台对其承担咨询项目进行评估，并向有关政府部门推荐科技项目立项；

c.向平台其他咨询机构推荐咨询用户的加盟单位，将被视作参与咨询工作并有权获得相应中介服务效益。

（2）理事加盟机构的权利：
a.享有普通加盟机构各项权利；
b.享有免费检索、浏览黑龙江省科技创新创业发展共享服务平台咨询专家数据库全记录的；

c.享有通过平台管理中心的协调帮助，聘请专家库专家参与其机构的咨询活动的权利；其中，批量推荐专家达100人以上者，有权作为专家咨询中介人负责接待专家咨询业务；
d.享有作为常务理事单位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参与咨询子平台发展和管理决策；

e.享有免费在子平台发布其机构成功咨询成果、案例及真实有据的评价信息的权利；

f.享有免费获得平台咨询用户咨询需求信息的权利；

g.享有无限免费使用平台其他科技共享资源的权利，如免费下载全国科技期刊、会议论文和博硕士论文等；同时还可享受大型仪器及科技成果转移等共享服务。
3、加盟机构的义务
（1）保证在咨询子平台所发布信息的合法性、真实性及有效性。
（2）发挥其机构在本地区、本行业的各种优势，积极宣传推广黑龙江省科技创新创业共享服务平台及其科技咨询栏目的服务功能。
（3）加盟单位均须缴纳咨询子平台管理费作为平台理事专家咨询费、理事会运行费和优质咨询服务奖励基金，具体额度如下：
a.公益一类机构省级2000元/年、市级1000元/年。
b.非公益一类事业机构省级1000元/年、市级500元/年；
c.非事业单位咨询机构一律1000元/年；
d.政府部门或机构免费。
（4）离线立项咨询结束后，实施咨询的机构须向总平台管理机构报送相关咨询结果文件1套存档备案。
4、咨询子平台的管理
（1）咨询子平台接受总平台的管理和领导，并在其软、硬件支持下开展平台建设和咨询服务；
（2）挂靠省科技信息中心成立黑龙江省龙信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暂定名）负责对专业咨询子平台的建设发展提供社会化智力支持。该中心由建设期加盟单位代表、或有重大贡献加盟单位代表组成理事会，包括推选常务理事单位和常务理事；并组建常设秘书机构处理理事会日常事务；
（3）常务理事会负责提出咨询子平台的建设发展规划，创新专业咨询中心章程、咨询服务公约、服务管理制度和奖惩办法等，上报总平台审批后执行。
（4）常务理事会有权根据上述规章行使其咨询业务管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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